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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新聞界後的發言全文會見新聞界後的發言全文會見新聞界後的發言全文會見新聞界後的發言全文

在昨日有四個傳媒協會寫信給我，要求和我見面以討論星期四在遮

打花園發生的事件。今早我與四個協會的代表開了一個小時的會議。大家

在會上交換了許多意見，亦達成了不少共識。四個協會給予我不少的提

議，我會積極考慮及跟進提議。實在我們警方與傳媒在過去年多以來合作

非常好。同時，我們的合作不斷還有改善，各位傳媒朋友亦都知道我們在

各個階層亦都有不停的溝通，在大家有問題 / 事情發生時亦都很快去解
決。

今次這件事的發生，我們覺得是一宗個別事件。我們雙方同意這事

不會影響我們將來的合作。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雙方能了解雙方的工作

和責任，以及我們的立場。在工作上最好能夠大家盡量配合，這點我相信，

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個別情況，警方因為行動上的需要，不可讓記者貼身採訪，

這是為行動上的需要，亦顧及記者的安全。但我們都會在將來給予傳媒絕

大的方便，傳媒的各個協會亦同意他們的會員將來會同我們盡量合作。在

會中，四個協會的代表都有強烈提出關於警察在這件事件之中用手扣的問

題。我們有討論此問題，但我不可因應此問題而作出評論，因為事件已進

入調查的階段，將來會有一個判斷，關於當日發生的事，我覺得幸運地有

一個電視台由我們行動未開始已在現場作出報道，是不停地報道每一秒鐘

所發生的事情的過程都有拍攝下來，這點對於我們的調查會帶來很大的方

便。

特別在關於使用手扣方面，警監會一向都非常重視，警察使用手扣

是否適當。因此，我相信在此事件上，警監會是會十分持平和公正地作出

判斷。我大致上所說的就是這樣。


